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安多利永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公告             (一○三)國泰投信(管)字第 0000000222 號 
    
主旨：本公司經理之安多利永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謹訂於一○三年四月三十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以書面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自一○三年三月三十日起至一○三年四月三十日止停止受理本基金受益憑證過戶。 

依據：依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簡稱信託契約)、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簡稱受益

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通知事項： 

一、 受益人會議決議事項： 

    案由 1：擬增修本基金之信託契約條文第十四條運用本基金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相關條文，並同意授權經理公司為因應

法令及契約範本變更、市場情況及其他經營上需求，於不違反授權範圍情形下，全權辦理信託契約其他部份內

容文字之調整與修正。            

 第十四條運用本基金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 

修訂前(投資中華民國境內) 

第十四條運用本基金投資基本方針及範圍 

修訂後(投資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 

投資方針 

( 第十四

條 第 一

項)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保持高

流動性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

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政府

債券、公司債、金融債券、其他經金管會核准於國

內募集發行之國際金融組織債券、短期票券及有價

證券。本基金運用於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及債券附

買回交易之總金額需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七

十以上。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保持高流動性及維

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

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及中華民國境外之貨幣市場工具及短期債

券，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本基金得運用或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之銀行存款、短期票

券(國庫券、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公司及

公營事業機構發行之本票或匯票、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短

期債務憑證)、有價證券(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金融

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不動產證券化之

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金管會核准於國內募集發行之

國際金融組織債券)、附買回交易(含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 

(二)本基金得運用或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外之銀行存款、短期票

券（國庫券、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公司

及公營事業機構發行之本票或匯票）、有價證券（公債、

公司債、金融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不動產證券化之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及附

買回交易(含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 

(三)原則上，本基金運用或投資於中華民國境內及境外之銀行

存款、短期票券及附買回交易之總金額需達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七十以上； 

(四)但依經理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經理公司為分

散基金風險，確保基金安全之目的，經理公司得不受前述

第(三)款投資比例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 

１.在本基金信託契約終止前一個月；或 

２.依本基金最近結算日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資產比重計 

算，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二十以上之任一投資 

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易所或店頭市場有下列任一情 

形發生時： 

(1)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發生政治性與經濟性重大且非 

   預期之事件(如政變、戰爭、能源危機、金融危機、 

   恐怖事件等)、法令政策改變及其他不可抗力之情 

   事，造成該國或地區金融市場暫停交易。 

(2)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實施外匯管制導致無法匯出資 

   金，或其當地政府調高外國資金投資於當地資產之 

   稅率淨增加達百分之一．五。 

(3)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單日兌美元匯率漲幅或跌幅達 

   百分之五。 

(五)俟前款特殊情形結束後三十個營業日內，經理公司應立即 

    調整，以符合前述第（三）款之比例限制。 

投資方針 

( 第十四

條 第 四

項) 

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銀行存款、短期票券（國庫

券、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公司及公營事業機構發

行之本票或匯票、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短期債務憑

證）、有價證券（公債、普通公司債、金融債券、

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金管

會核准於國內募集發行之外國金融組織債券）、附

買回交易（含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及其他經金管

會洽中央銀行核准之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

之，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經理公司將本基金運用或投資於銀行存款、短期票券 (國庫

券、可轉讓銀行定期存單、銀行承兌匯票、公司及公營事業機

構發行之本票或匯票、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之短期債務憑證) 、

有價證券 (公債、普通公司債、金融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之

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證券化之不動產資產信託受

益證券、金管會核准於國內募集發行之外國金融組織債券) 、

附買回交易 (含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 及其他經金管會洽中央

銀行核准之投資，應以現款現貨交易為之，並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辦理交割。 



避險 

( 信託契

約第十四

條 第 九

項) 

新增 九、(一)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

匯換利交易及新台幣對外幣間匯率選擇權交易、外幣間

匯率避險 (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

交易、匯率選擇權及匯率期貨等匯率衍生性商品)及其

他經金管會核准之匯率避險工具之交易方式，處理本基

金資產之匯入匯出，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或金管

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

規定。 

(二)本基金所從事之外幣間匯率避險交易係以直接承作銀 

行所提供之 二種外幣間或一籃子(basket hedge)外幣間 

匯率避險交易來進行。 

(三)本基金以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幣別計價之資產〈包含 

持有現金部分〉，於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 

易之避險操作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持有外幣資 

產之價值與期間。 

(1) □贊成。 

(2) □不贊成。     

案由 2：擬增修本基金之信託契約條文第十六條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相關條文，並同意授權經理公司為因

應法令及契約範本變更、市場情況及其他經營上需求，於不違反授權範圍情形下，全權辦理信託契約其他部

份內容文字之調整與修正。 

       第十六條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第十六條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經理公司

及基金保

管機構之

報酬 

一、經理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金淨資產價值每年百

分之零點參(0.3％) 之比率，逐日累計計算，

並自本基金成立日起每曆月給付乙次。 

二、基金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金淨資產價值每

年百分之零點零捌 (0.08％) 之比率，由經理

公司逐日累計計算，自本基金成立日起每曆月

給付乙次。 

三、前一、二項報酬，於次曆月五個營業日內以新

臺幣自本基金撥付之。 

四、經理公司及基金保管機構之報酬，得不經受益

人會議之決議調降之。 

一、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公開說明書所載之經理費實際費率，

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

付乙次。有關本基金之經理費率上限、調整及揭露規定如

下： 

(一)本基金約定之經理費率上限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

百分之○．五(0.5%)，但在 104 年 1 月 31 日前維持經

理費率 0.3%，經理公司得視情況，依第(二)款或第(三)

款規定彈性調整實際費率，實際費率應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 

(二)經理公司得於第(一)款約定之經理費率上限範圍內向 

下調整實際費率，且無須經金管會核准或向金管會辦理 

修正公開說明書，惟仍應將調整後實際費率載明於公開 

說明書； 

(三)經理公司得於第(一)款約定之經理費率上限範圍內向上 

調整實際費率，且無須經金管會核准或向金管會辦理修 

正公開說明書，惟應於調整日三個月前以書面個別通知 

受益人並公告，且應將實際費率揭露於公開說明書。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公開說明書所載之保管費實際費

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

月給付乙次。有關本基金之保管費率上限、調整及揭露規

定如下： 

(一)本基金約定之保管費率上限為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 

年百分之○．一二(0.12%)，但在 104 年 1 月 31 日前 

維持保管費率 0.08%，經理公司得視情況，依第(二) 

款或第(三)款規定彈性調整實際費率，實際費率應載 

明於公開說明書； 

(二)經理公司得於第(一)款約定之保管費率上限範圍內 

向下調整實際費率，且無須經金管會核准或向金管會 

辦理修正公開說明書，惟仍應將調整後實際費率載明 

於公開說明書； 

(三)經理公司得於第(一)款約定之保管費率上限範圍內 

向上調整實際費率，且無須經金管會核准或向金管會 

辦理修正公開說明書，惟應於調整日三個月前以書面 

個別通知受益人並公告，且應將實際費率揭露於公開 

說明書。 

三、前一、二項報酬，於次曆月五個營業日內以新台幣自本基

金撥付之。 

四、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得不經受益人會議之決 

議調降之。 

(1) □贊成。 

(2) □不贊成。 

     

 

    案由 3：擬將本基金名稱更名為「國泰全球永利貨幣市場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並同意授權經理公司辦理後續更名 

事宜。 



           (1) □贊成。 

           (2) □不贊成。 

二、受益人會議表決及作業程序： 

依據信託契約及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每一受益權單位有一表決權，前述決議事項應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

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受益人表決權數出席，並經出席之受益人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則信託契約應配合

修正，並報金管會核准之；如未達上開出席權數或表決權數，則應維持信託契約該條文之現行內容。 

三、停止過戶期間： 

自一○三年三月三十日起至一○三年四月三十日停止本基金受益憑證過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為本基金此次受益

人會議最後過戶日，凡於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以前(含當日)完成申購本基金手續者，皆有權參與本次受益人會議；

凡持有本基金受益憑證尚未辦理過戶者，請於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以前向本公司基金作業部(台北市

仁愛路四段二九六號十八樓)辦理過戶手續，郵寄辦理過戶者以郵局郵戳時間為準。 

四、書面決議通知書之寄發： 

本次受益人會議書面決議通知書及表決票於一○三年四月七日以前(含當日)以掛號寄出，未收到者，請逕向本公司基

金作業部洽詢。電話：(02)23269677。 

五、書面決議表決票寄回期限： 

受益人會議書面決議表決票務必於一○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前送交或寄達總公司。 

六、開票及驗票程序： 

謹訂於一○三年四月三十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公司會議室(台北市仁愛路四段二九六號十八樓)進行開票、驗票及統

計工作；並當場於完成統計後公布結果。本次作業採公開方式進行，由保管機構派員監督，並邀請本基金簽證會計師、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派員監督驗、開票作業。屆時，歡迎受益人前往參觀。結果將呈報金管會

後，公告於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網站上。 

七、特此公告。 

                                 


